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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金秋送暖系列活动的通知
各基层团委、市直团（总）支部、各少先队组织、各义工组织：
为大力弘扬“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”的义工精神，发扬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，团市委、市少工委、市义工联决定于中秋节和重阳节期间在全市开展“金秋送暖”系列活动，组织动员全市各级团组织、广大团干部和义工组织充分整合资源，动员社会力量，帮助我市部分群众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，为我市营造一个和谐、祥和、喜庆的节日氛围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时间

2014年中秋节至重阳节期间。
二、服务对象

我市特困青少年学生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、留守儿童、外来务工青年、孤寡老人、军烈属、残疾人、下岗职工、特困家庭等。
三、活动内容
（一）开展“爱心月圆万家”活动。中秋、重阳期间，青少年弱势群体、孤寡老人、特困家庭、下岗职工、外来务工青年、外来务工子弟、伤残人士等亟需社会的关爱。各级团组织、少先队组织、义工组织要争取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支持，筹集爱心月饼、爱心物资前往福利院、孤儿院、敬老院等机构或困难群众、困难学生家庭中广泛开展灵活多样的慰问活动，主动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。
（二）开展“绿色中秋”活动。各学校团组织、少先队组织、义工组织要在中秋过后，动员和组织中小学生积极开展“绿色中秋”月饼盒回收活动。各学校可以以班级为单位，将月饼盒按照金属盒、纸盒、木盒、胶盒等进行分类回收，所得资金用于本班义工活动经费或进行爱心捐助；开展一次以月饼盒为原材料的手工制作比赛或美术课，在校园展示学生制作的成品，引导学生节约资源和提高环保意识。
（三）开展“扶困助学送温暖”活动。节日期间也适逢开学伊始，要动员和组织团员青年对特困家庭的学生子女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留守儿童进行慰问活动，向他们捐赠学杂费和学习用品等，鼓励他们迎难而上，刻苦学习，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孩子、好学生。有条件的团组织、义工组织可以与特困生建立长期的结对资助关系。
（四）开展“尊老、敬老”活动。籍重阳节期间，为培养团员青年“尊老、敬老”的良好社会道德风尚，在全社会营造关爱老人，敬爱老人的良好社会风气，团市委、市义工联将继续组织团员青年、义工到台城或其他乡镇敬老院进行慰问探访，各级团组织、少先队组织、义工组织可以自行编排节目，推荐相关才艺人员一同前往慰问表演；也可以单独组队，到敬老院、儿童福利院等机构进行相关慰问活动。
（五）成立亲子义工服务队并开展系列活动。已成立红领巾义工预备队的少先队组织要积极开展力所能及的义工（志愿）服务，广泛宣传“传递爱心 传播文明”的精神。还要以“金秋送暖”活动为契机，推动亲子义工服务队的成立，动员队员们和家长积极参与志愿活动，让队员们在服务中体验、在服务中成长。
四、工作要求
1、高度重视，合理安排。各级团组织、少先队组织、义工组织要认识到位，做好宣传发动工作，动员更多的团员青年和义工积极参与。
2、立足基层，注重实效。要以弱势青少年群体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、孤寡老人、特困群众为重点服务对象，切实做到重心下移，立足基层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。
3、灵活开展，注重分享。要注重总结，创建灵活多样的分享途径，鼓励青少年学生、义工撰写心得体会，互相分享参与义工（志愿）服务活动的感受体会，积极发动更多群众、学生加入义工队伍中。

4、加强宣传，树立典型。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及团属宣传阵地，开展多角度的宣传，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，不断推动义工（志愿）行动深入持久地开展。

各级团组织、少先队组织、义工组织要精心组织、认真落实，务求实效，并于10月20日前将活动简讯上传至台山青少网，将活动总结报团市委宣传部。
联系人：陈佩文；联系电话：5511941；电子邮箱：tstw2001@163.com。
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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